关于核定教师信息的通知
各学院：

为了能够更好地完成下学期的排课工作，现需要各学院认真核定本学院教师的信息。主要包括：姓名、性别、职称等。

另外，由于人员调动等原因，有些教师已经不在本学院的要详细注明该教师去向；教务处提供的信息中没有的教师要补入。
教师原始信息可从教务处教务科获取。

请各学院于5月15日之前将核定好的信息交教务处教务科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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